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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1. 背景說明 

         1)本規則管制架構 

         2)審查制度設計重點 

         3)與現行變更編定案件差異 

2.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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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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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本署自106年起就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使用項目
及其細目」及「各國土功能分區之容許情形」等事項，
分別依土地使用設施類型邀集有關機關討論有案，已配

合歷次研商會議決議內容檢討修正「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草案）」（以下簡稱本規則）附表一之「國
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容許使用情

形表」、附表二之「海洋資源地區容許使用情形表」 
(以下簡稱ox表，111年11月版） 。 

 本次會議係針對本規則應經申請同意條件、程序作為討

論範疇，另涉及簡易申請案件（本規則§19）之相關申
請程序、條件將另召開研商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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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規則管制架構 

 ox表就使用項目及其細

目於前開國土功能分區

各分類中訂定有「免經

申請同意」(●)、「應經

申請同意」(○)及「不允

許使用」(╳)等使用情形。 

 另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

目及其細目倘符合「一

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

土地申請使用許可認定

標準（草案）」者，則

應依本法第24條申請使

用許可。前開土地使用

管制架構詳右圖所示。 

應經申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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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審查制度設計重點 

１ 簡政便民之申請書件與審查程序 

 考量應經申請同意案件為非屬性質特殊且係一定規模
以下，屬影響輕微之使用，申請書圖文件及審查程序
以簡政便民為原則。 

２ 強化機關之審查效率 

• 以查核表方式審查。各項審查對應明確之府內主
責機關（單位），勾選完成即得准駁，並保留必
要時得組成專案小組審查之彈性。 

 

• 審查事項係以客觀事實判斷為主，如：文件是否
具備、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與否，減少行政機
關需價值判斷或裁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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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確區分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分工 

 • 如屬其他目的事業法令已審查事項（滯洪設施、
不得建築區位），避免重複審查，原則回歸其他
目的事業法令辦理（農業發展條例、水利法、水
土保持法、建築技術規則）。 

 

• 與興辦事業計畫、環評、水保等有關審查採平行
審查方式。國土計畫主管機關作為准駁前，無需
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
僅需支持之意見文件）。 

 

• 無須待完成地籍分割、回饋金、取得水土保持完
工證明書等事項即得變更使用地。 

 

1-2審查制度設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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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區域計畫法 
使用地變更編定案件 國土計畫法 

應經申請同意案
件 興辦事業計畫 

階段 
變更編定階段 

審查機關 
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直轄市、縣（市）
政府（地政單位） 
 

直轄市、縣（市）
政府國土計畫主
管機關 
 

1-3與現行變更編定案件差異 

１ 明確區分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權責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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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區域計畫法 
使用地變更編定案件 國土計畫法 

應經申請同意案件 興辦事業計畫 
階段 

變更編定階段 

審查方式 
及內容 

1. 核准前徵得變更前
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同意。 

2. 原則不得位於區域
計畫第一級環境敏
感地區。位於第二
級環境敏感地區應
提出具體防範及補
救措施。 

1. 分別就道路臨接情
形、不得規劃作建
築使用情形、是否
影響鄰近農地灌溉
排水設施、水保是
否可行、農業、相
關回饋金、是否應
環評等事項，會辦
各單位（工務、城
鄉、農業、環保、
原民等）進行審查。 

2. 山坡地變更編定案
件應組專案小組進
行審查。 

1. 審查項目以「土地
使用管制內容」為
主。 

2. 會辦有關單位（使
用項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環保、水
利（水保））確認
各該主管法規其他
注意事項。 

3. 必要時由府內有關
單位得組成專案小
組實地會勘或審查。 

1-3與現行變更編定案件差異 

其他目的事業法令已審查事項回歸各該法令辦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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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區域計畫法 
使用地變更編定案件 國土計畫法 

應經申請同意案
件 興辦事業計畫 

階段 
變更編定階段 

核准（同意）
後應辦事項 

由申請人檢具變
更編定申請書及
興辦事業計畫核
准文件等向直轄
市、縣（市）政
府地政單位申請
變更編定。 

依個案情形由申
請人依限完成相
關事項(地籍分割、
山坡地等回饋金、
取得水土保持完
工證明書)後由地
政單位通知地政
事務所辦理異動
登記，並於土地
參考資訊檔註記
核定事業計畫使
用項目等資料。 

主管機關同意後
併同將使用地變
更結果及土地或
位置標示、註記
資訊等資料登載
於應經申請同意
審議作業及書件
查詢系統。 

1-3與現行變更編定案件差異 

3 統一由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辦理使用地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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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與現行變更編定案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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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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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本署就應經申請同意條件、程序擬具條

文草案共計11條，條文各階段重點如下表： 

各階段 重點事項 

申請 
應備文件與受理機關 §18、19、20、21 

審查 審查方式與審查期限§22、§23 

同意後應辦事項 
同意後應辦事項 §24 

管制規定 §25 

變更計畫 
應辦理變更之情形與辦理程序 §26 

同意失效、廢止 
同意之廢止§27 

同意之失其效力 §28 

2-1應經申請同意審查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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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申請階段（本規則§18～21） 

 • 統一事權受理機關：屬全國性土地使用管制之執
行，故由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統
一受理、審查及核准。 

 

• 申請案件跨越二個以上直轄巿、縣(巿)行政轄區或
海域管轄範圍者，申請人應分別向所在直轄市、
縣（市）政府申請，並由申請使用所占面積較大
之直轄巿、縣(巿)會同其他直轄巿、縣(巿)主管機
關審查後，會銜同意。 

 

• 申請書包含申請書件及使用計畫（本規則附件1～
3）。並就簡易申請案件規劃有簡易申請書格式，
以減輕民眾負擔。 

 

2-1應經申請同意審查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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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申請同意審查規定事項 

２ 審查階段（本規則§22、23） 

• 審查項目以「土地使用管制內容」為主，包含使用強度、環境敏感
地區土地使用管制事項等共通性審查項目，並分別就各別國土功能
分區之申請案件有無毗鄰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之情形及其
環境外部性處理（緩衝綠帶或設施留設）之分區別審查事項，各該
審查事項依所涉業管事項以查核表（本規則附件4～6）會辦各單位
（建設、農業等）審查。 

 
審查內容 

審查單位 審查內容 機關審查 

共通性審查事項 國土計畫主管 
單位 

申請使用強度是否未
逾上限 

□是 
□否 

分區別審查事項 
 

農
業
發
展
地
區 

農業單位 

是否與鄰地留設至少
1.5m寬緩衝綠帶或緩衝
設施。（林業設施、農
作產銷設施、水產設施
使用勾選免） 

 

□是 
□否 
□免 

 

例： 

2-1應經申請同意審查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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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申請同意審查規定事項 

２ 審查階段（本規則§22、23） 

•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審查符合前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即可核發同意，
並於查核表之其他注意事項，保留徵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有關機
關之機制，作為後續提醒申請人同意後之應辦事項（如是否需擬具
興辦事業計畫、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是否需擬具出流管制計
畫等）。 

 

其他注意事項 

審查單位 審查內容 機關審查 備註 

環保單位 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是 
□否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將其他注意事項載於同意函及
依本規則第24條規定副知有關
機關，並請有關機關如有本規
則第27條第1項第4款或第5款
情形者，應通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水利（水保） 
單位 

是否需擬具出流管制
計畫書或水土保持計
畫。 
 

□是 
□否 
□免 

 

例： 

2-1應經申請同意審查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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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申請同意審查規定事項 

3 同意後應辦事項（本規則§24、25） 

 

序號 
鄉（鎮、市、
區）名稱 

地段名稱 地號 
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 
使用地編定類

別 
備註 

1 ○○○區 ○○段○○
小段 

0004-
0002 

農業發展地區 
第二類 

許可用地（應） 依據○○縣(市)政府○○年
○○月○○日○○○字第
○○○號函同意，限依其申請
書作為○○使用。申請書內容
請至應經申請同意審議作業及
書件查詢系統查詢 

• 涉及單筆土地部分使用情形應於申請書件檢附預為分割複丈結果書

圖。同意後統一由主管機關將使用地變更結果、計畫範圍土地或位

置標示、註記資訊等資料登載於應經申請同意審議作業及書件查詢

系統。後續則透過審議作業及書件查詢系統界接同步更新使用地範

圍地籍變動情形。 

• 計畫管制及平行審查： 

1) 經同意案件使用管制應依同意之申請書辦理，不得作為其他使用項

目及其細目使用。 

2) 其他目的事業法規另有規定者應依各該有關法規規定辦理。 

 

 

 

例： 

2-1應經申請同意審查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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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應辦理變更之情形（本規則§26）： 

 1) 增、減使用計畫面積、範圍。 

2) 變更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５ 同意案件之廢止、失效（本規則§27、28）： 

  

1) 自行申請廢止。 

2) 違反同意之申請書內容，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3) 興辦事業計畫不同意使用、廢止或失其效力。 

4)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認定不應開發。 

 

海洋資源地區為維持用海秩序，其使用項目訂有使用期間，並規劃其使

用期間屆滿前一年，得重新申請。使用期間屆滿未重新申請，或重新申

請未獲同意者，同意案件失其效力。 

 

 

2-1應經申請同意審查規定事項 

 廢止之情形 

 失效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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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陸域與海域應經申請同意審查規定差異 

         功能分區 
差異 

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審查事項 

1. 使用強度。 
2. 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3. 環境外部性處理（緩衝綠帶或設

施之留設）。 
4. 興辦事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原則

同意或支持。 

1. 既有使用相容性（既有使用
或設施、船舶航行安全及公
共通行之影響）。 

2. 環境敏感地區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或書面意見。 

3. 興辦事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原則同意或支持。 

同意後應辦事項 
使用地變更結果、土地標示及註記資
訊等資料登載。 

1. 使用項目訂有使用期間。 
2. 使用地變更結果、位置標示

及註記資訊等資料登載。 

同意之失效 － 

使用期間屆滿前一年，得重
新申請。使用期間屆滿未重
新申請，或重新申請未獲同
意者，同意案件失其效力。 

其他相同事項： 
1.受理機關 。2.審查方式及審查期限。3.應辦理變更之情形與辦理程序。4.同意之廢
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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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計畫管制依據 

申請書使用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一 使用項目：住宅。 
二 使用項目強度：土地使用強度上限建蔽率60％、容積率120％。 
三 緩衝綠帶/設施之留設：西側毗鄰國土保育地區，留設1.5公尺寬度緩衝綠帶。 
四 綠地之留設：本案為使用規模於城鄉發展地區達2公頃以上之住宅，應留設10

％之綠地。 
五 通行方式：基地對外留設2條聯絡道路，一條於基地南側設置出口6公尺銜接台

2線，一條於基地右側設置出口4.5公尺銜接縣161道路。 
六 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使用管制：位於陸軍第○軍團指揮部重要軍事管制區之限

建範圍，限建高度不得超過海拔○公尺。 

案例1 
城鄉發展地區第2-1類申請2公頃住宅使用 

 

申請書使用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一 使用項目：森林遊樂設施（住宿及附屬設施）。 
二 使用項目強度：土地使用強度上限建蔽率20％、容積率60％。 
三 緩衝綠帶/設施之留設：與鄰地留設1.5公尺寬度緩衝綠帶。 
四 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使用管制： 
         （一）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應依自來水法規定辦理。 
  （二）位於水庫集水區範圍（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者） 

1. 具備土砂災害、水質污染、保水及逕流削減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
措施，並取得水保、環保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2. 設置雨、廢（污）水分流及廢（污）水處理設施，排出區外或處
理至符合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放流水標準後排放，並取得經濟部
水利署○區水資源局同意文件。 

案例2 
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申請0.1公頃森林遊樂設施（住宿及附屬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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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擬依討論結論辦理。涉及應經申請
同意之條文草案，後續將配合本規則辦理
機關研商及法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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